
关于下发《中共杭州市委 杭州市⼈⺠政

府关于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帮助企业复⼯复

产的若⼲政策》实施细则的通知

各区、县（市）政府，市直属各相关单位：

《中共杭州市委 杭州市⼈⺠政府关于严格做好疫

情防控帮助企业复⼯复产的若⼲政策》的实施细则已经制

定，现下发各级各相关部⻔，请各单位认真抓好落实，确

保实现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“两⼿抓、两⼿都要硬”。

若上级政策已经覆盖有关内容的，按照上级政策要求

执⾏。

特此通知。

市政府办公厅

2020年 2⽉ 24⽇

（联系⼈：李明松，电话：85251152）



附件⼀：

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政策实施细则
⼀、政策内容

加快和扩⼤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定价基准的运⽤，

推动全市普惠型⼩微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较上年降低 0.5

个百分点。⾦融机构在 2020年 2⽉ 9⽇⾄ 4⽉ 8⽇期间发

⽣的利息优惠⼩微企业贷款业务，包括未到期贷款合同变更

后利息优惠部分和新发放贷款利息优惠部分。⾦融机构在合

同利率基础上对在杭⼩微企业再给予优惠的，政府按两个⽉

实际下浮部分的 50%额度给予奖励。

⼆、申报对象

在杭中资商业银⾏，包括政策性银⾏、国有及全国性股

份制商业银⾏、城市商业银⾏、农村商业银⾏、村镇银⾏、

浙江⽹商银⾏等，以及开办⼩微企业贷款业务的外资银⾏机

构。其中，⼩微企业要求在杭州市⾏政区域内注册登记、合

法合规从事实体经济⽣产经营、⽆严重不良信⽤记录，贷款

业务符合⾦融管理（监管）部⻔的⼝径标准。

三、操作流程

（⼀）申报。2020年６⽉底，各银⾏机构按照市⾦融办

发布的资⾦奖励申报⼯作要求，汇总杭州地区辖属机构贷款

数据后，将申报资料上传⾄“杭州 e融”平台申报资⾦奖励。

申报资料包括：

1.奖励期间内银⾏机构⼩微贷款业务利息优惠明细；



2.贷款合同、变更合同等利息优惠相关证明材料。

（⼆）审核。申报材料由获得贷款企业税收登记所在地

政府（管委会）主管部⻔牵头进⾏初审，并将初审结果上报

市⾦融办；市⾦融办会同相关单位进⾏复核。

（三）兑现。根据复核结果，由获得贷款企业税收登记

所在地政府（管委会）下达政策兑现通知，明确奖励单位和

奖励⾦额，并及时兑现奖励资⾦。

四、职责分⼯

（⼀）市⾦融办：承担政策解读、辅导宣传、组织申报、

复核等⼯作。

（⼆）⼈⾏杭州中⼼⽀⾏、浙江银保监局及市直有关部

⻔：配合做好⼩微贷款优惠发放奖励申报的审核兑现有关⼯

作。

（三）市财政局：按现⾏财政体制落实市本级分担资⾦。

（四）属地政府（管委会）：负责申报资料审核和政策兑

现、资⾦保障、监督管理等⼯作。



附件⼆：

免收企业担保费⽤政策实施细则
⼀、政策内容

全市国有担保机构对⼩微企业融资担保服务免收 2020

年 2⽉、3⽉担保费。持有融资担保经营许可证运营规范符

合监管要求的⾮国有担保机构，对本市⼩微企业融资提供担

保服务免收 2020年 2⽉、3⽉担保费的，市政府按照国有

政策性担保费率标准予以补助，其中单户担保⾦额 500万元

及以下的，按实际担保总额的 1%给予补助；对单户担保⾦

额 500万元以上的，且单户担保绝对额不超过 1000万元，

按实际担保总额的 1.5%给予补助。

⼆、申报对象

全市持有融资担保经营许可证、运营规范符合监管要求

的⾮国有担保机构。

三、操作流程

（⼀）申报。2020年 6⽉底前，符合申报条件的⾮国有

担保机构向获得担保机构税收登记所在地政府（管委会）申

报。申报资料包括：

1.《杭州市融资担保机构业务补助申报表》（附表 1）；

2. 经协作银⾏盖章（加盖骑缝章）确认的补助期限内《融

资性担保机构担保业务明细表》（附表 2）；

3.对申报报告内容和附属⽂件真实性负责的声明（须加

盖单位公章）等。



申报机构还需准备好以下资料备查：单笔担保业务的

担保合同、银⾏借款合同、借款借据、还贷凭证、担保业务

收费发票（收据）等。

（⼆）审核。由获得担保机构税收登记所在地政府（管

委会）主管部⻔牵头进⾏初审，并将初审结果上报市⾦融办；

市⾦融办会同有关单位进⾏复核。

（三）兑现。根据复核结果，由获得担保机构税收登记

所在地政府（管委会）下达政策兑现通知，明确补助单位和

补助⾦额，并及时拨付资⾦。

四、职责分⼯

（⼀）市⾦融办：负责政策解读、辅导宣传、复核等⼯

作。

(⼆）⼈⾏杭州中⼼⽀⾏、浙江银保监局：配合担保机

构补助审核⼯作，督促指导银⾏业⾦融机构与融资担保机构

协作落实相关⼯作。

（三）市财政局：按现⾏财政体制落实市本级分担资⾦。

（四）属地政府（管委会）：负责组织申报、资料审核和

政策兑现、资⾦保障、监督管理等⼯作。



附表 1

联系⼈： 联系电话： 填报⽇期：

杭州市融资担保机构业务补助申报表

(申请单位盖章) 单位：万元、户

基本
信息

单位名称

机构编码 成⽴时间

注册资本 信⽤等级

法定代表⼈ 联系电话

公司住所

年末对外投资额 年平均担保费率

贷款担保
总额

免收担保费期间
贷款担保总额

担保业务

⽇均担保责任
余额

担保户数 

免收担保费期间⼩
微企业（三农）有
效⽇均担保额

免收担保费期间
⼩微企业（三农）
贷款担保户数

申请单位法⼈签字 申请补助总额

审核
意⻅

备注：



附表 2

融资性担保机构业务明细表
担保机构名称（盖章）： ⾦额单位：万元

序

号

受保企业

名称

担

保

额

担保

费率（％）

同期银⾏

贷款基准

利率

担保业务发⽣时间

免收担保

费期间实

际担保天

数

免收担

保费期

间积数

免收担保

费期间有

效⽇均担

保额

贷款银⾏

或履约

担保对象

保证

合同号

受保企业产业

开始⽇期 结束⽇期
实际结束

⽇期

产业（⼯

业/商贸/

农业/其

它）

属地

1

2

3

4

5

合计

注：折算为免收担保费期间有效⽇均担保额=免收担保费期间合同担保⾦额/60天*免收担保费期间实际担保天数。



附件三：

临时性降低医保费率政策实施细则
⼀、政策内容

疫情防控期间，对⽣产经营困难且坚持不裁员或少裁

员、⽆⼒⾜额缴纳职⼯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参保企业，由税务

部⻔在 2020年 2⽉、3⽉按职⼯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费

率的 75%征收。

裁员率计算公式：[（2019年度社会保险⽉平均参保⼈

数 – 2020年 1⽉社会保险参保⼈数）/2019年度社会保险

⽉平均参保⼈数]×100%。

⼆、申报对象

疫情防控期间，对⽣产经营困难且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

（裁员率不⾼于 5%）、⽆⼒⾜额缴纳职⼯基本医疗保险费的

参保企业。

三、操作流程

（⼀）市⼈⼒社保局提供裁员率不⾼于 5%的企业名单

交市医保局；

（⼆）市医保局将企业名单复核后交市税务局；

（三）市税务局做好优惠费率设置及相应的征缴⼯作；

如存在个别遗漏的企业，可由企业向市医保局提出申

请，市医保局会同市⼈⼒社保局、市税务局确认后，按规定

办理职⼯基本医疗保险费减免或退费。

四、职责分⼯



（⼀）市医保局：负责政策解读、辅导宣传、企业名单

复核确认等⼯作。

（⼆）市⼈⼒社保局：负责提供裁员率不⾼于 5%的企

业名单，配合做好名单复核确认⼯作。

（三）市税务局：负责做好优惠费率设置及相应征缴⼯

作。



附件四：

降低企业住房公积⾦缴存⽐例政策实施细则
⼀、政策内容

全市范围内受疫情影响、缴存住房公积⾦确有困难的企

业可申请降低住房公积⾦缴存⽐例最低⾄ 3%，或申请缓缴

住房公积⾦，期限均不超过 12个⽉。

⼆、申报对象

全市范围内受疫情影响、缴存住房公积⾦确有困难的企

业。机关、事业、社会团体、⺠办⾮企业等其他单位除外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1.填报《杭州市住房公积⾦企业阶段性降低缴存⽐例申

请表》或《杭州市住房公积⾦企业缓缴申请表》；

2.提供企业职⼯代表⼤会或⼯会决议书，决议书中需说

明企业存在的困难及职⼯审议表决通过等情况。

四、申报⽅式

企业可登录杭州住房公积⾦中⼼（以下简称“中⼼”）⽹

站“办事指南—下载中⼼”，下载降低住房公积⾦缴存⽐例或

缓缴的申请表，填报后按以下途径向中⼼提交申请：

1.线上申请：企业登录浙江政务服务⽹（杭州公积⾦中

⼼⽹厅）上传材料提交预审，中⼼预审通过后通知企业邮寄

材料，收到材料后中⼼在 3个⼯作⽇内完成审批，并将审批

结果短信告知企业。



2.线下申请：企业持申请材料就近⾄中⼼各办事⽹点办

理。

五、申请时间

符合申请条件的企业，需在 2020年６⽉底前提交申请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1.降低住房公积⾦缴存⽐例或缓缴不能同时申请，具体

⽐例、期限以审批结果为准，并从审批当⽉起⽣效。

2.对降低缴存⽐例期间或缓缴到期后完成补缴的企业，

其所属职⼯住房公积⾦视同正常缴存，不影响职⼯申请住房

公积⾦贷款。

3.倡导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线上途径办理，避免办事集

聚。

4.此项政策由市公积⾦中⼼负责解释说明。



附表 1：
杭州市住房公积⾦企业阶段性降低缴存⽐例申请表

单位名称 联 系 ⼈

单位客户号 联系电话

通讯地址 邮 编

申请当⽉
缴存信息

缴存⼈数 缴存基数总额（元）

缴存⽐例 ⽉缴存总额（元）

申请阶段性降⽐⽐例 申请期限

申请降⽐年⽉

申请降⽐原因
□ 受疫情影响

□ 其他

单位意⻅:

单位负责⼈签章：

单位盖章：

年 ⽉ ⽇

办理须知：

1、企业申请阶段性降低缴存⽐例的，可申请的最低缴存⽐例为单位和个⼈各 3%，期限不超过 12
个⽉（按⽉数填写，例如 3个⽉，实际以中⼼审批为准），到期⾃动恢复⾄正常缴存⽐例。

2、企业申请阶段性降低缴存⽐例，应填写本表加盖单位公章，并提供企业职⼯代表⼤会或⼯会决
议书原件。

3、住房公积⾦业务实⾏单位代理⼈授权登记制。单位代理⼈由单位授权，经公积⾦中⼼登记后，
持本⼈身份证原件办理单位住房公积⾦业务。



附表 2：
杭州市住房公积⾦企业缓缴申请表

单位名称 联 系 ⼈

单位客户号 联系电话

通讯地址 邮 编

申请当⽉
缴存信息

缴存⼈数 缴存基数总额（元）

缴存⽐例 ⽉缴存总额（元）

申请缓缴年⽉ 申请缓缴期限

申请缓缴原因
□ 受疫情影响

□ 其他

单位负责⼈签章：

单位盖章：

年 ⽉ ⽇

办理须知：
1、企业申请公积⾦缓缴，应填写本表并加盖单位公章，同时提供企业职⼯代表⼤会或⼯会决议书

原件。
2、企业申请公积⾦缓缴，期限不超过 12个⽉（按⽉数填写，例如 3个⽉，实际以中⼼审批为准）。
3、企业在缓缴期内遇职⼯退休、离职等情形，应当补缴缓缴⾦额；遇企业撤销、破产、解散等情

形，应当先清算补缴。
4、住房公积⾦业务实⾏单位代理⼈授权登记制。单位代理⼈由单位授权，经公积⾦中⼼登记后，

持本⼈身份证办理单位住房公积⾦业务。



附件五：

免收国有经营⽤房房租政策实施细则
⼀、政策内容

对承租市属及以下国有经营⽤房的企业和个体⼯商户，

免收 2、3⽉份房租。其中，当期租⾦未缴纳的，在应付租

⾦中直接减免 2个⽉的租⾦；当期租⾦已缴纳的，在下期应

付租⾦中⾃动减免 2个⽉的租⾦；当期租⾦已缴纳，且租赁

到期的，延⻓相应租期或退还相应租⾦。

⼆、申报对象

签约承租全市国有企业（包括国有全资和国有控股企

业）和机关事业单位持有的市域内国有经营性房产从事⽣产

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体⼯商户。

三、操作流程

（⼀）告知。持有房产的国有企业、机关事业单位通过

公告、电话、电⼦邮件、⽹络等⽅式告知政策范围内企业和

个体⼯商户，告知内容主要包括：减免⾦额、办理程序、办

理时间、需提交的材料及联系⽅式等。

（⼆）办理。承租⼈按照通知要求，与对应国有企业、

机关事业单位签订租⾦减免补充合同，办理租⾦退免⼿续。

（三）报备。机关事业单位相关减免租⾦情况及清单由

经营管理单位报备本级财政部⻔；国有企业相关减免租⾦情

况及清单报备本级国资监管部⻔。

四、职责分⼯



（⼀）国资监管部⻔：市国资委负责做好市属国有企业

（包括国有全资和国有控股企业）经营⽤房房租减免政策的

解释、指导和督促落实⼯作；区、县（市）和⻄湖⻛景名胜

区、钱塘新区国资管理部⻔负责做好所属国有企业（包括国

有全资和国有控股企业）经营⽤房房租减免政策的解释、指

导和督促落实⼯作；

（⼆）机关事务管理部⻔：市机关事务局负责做好市级

机关事业单位经营⽤房房租减免政策的解释、指导和督促落

实⼯作；区、县（市）和⻄湖⻛景名胜区、钱塘新区机关事

务管理部⻔负责做好所属机关事业单位经营⽤房房租减免

政策的解释、指导和督促落实⼯作；

（三）产权所有单位：负责国有经营⽤房房租减免政策

落实⼯作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存在租赁纠纷、房产历史遗留问题的房产不适⽤本细

则，由产权所有单位和主管部⻔研究确定。



附件六：

减免业主（房东）房产税、⼟地使⽤税
政策实施细则

⼀、政策内容

对租⽤其他经营⽤房的，⿎励业主（房东）为租户减免

租⾦，对免租⾦ 2个⽉以上的，政府按免租⾦⽉份数给予房

产税、城镇⼟地使⽤税减免。

⼆、申报对象

因疫情影响，为租户减免租⾦ 2个⽉及以上⾮国有经营

⽤房的业主（房东）。

三、操作流程

（⼀）申请。符合减免条件的纳税⼈应通过电话、⽹络、

上⻔办理等途径在 2020年 9⽉底前联系主管税务机关，进

⾏减免税核准申请并报送相关资料。申请资料包括：

1. 业主（房东）填报《纳税⼈减免税申请核准表》；

2. 提交减免理由说明。

（⼆）核准。税务机关受理后在 2020年 10、11 ⽉统⼀

办理减免税核准。

（三）申报减免。核准通过后，纳税⼈调整相关房⼟税

源信息，于年底房⼟两税征期前完成减免申报，通过征前减

免的形式实现税收减免。

（四）业务补偿。对 1⽉ 1⽇起⾄今已经申报纳税且符

合减免税条件的纳税⼈，联系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相关退税⼯



作。

四、职责分⼯

市税务局负责做好该项政策的宣传、落实和解释说明

⼯作。



附件七：

补贴商贸服务企业政策实施细则
⼀、政策内容

对年税收 50万元以下的商贸、餐饮、旅游、住宿、交

通运输、物流配送等⾏业的⼩微企业，按 2019年增值税⽉

均纳税额的市以下地⽅留存部分额度，政府给予两个⽉补

贴。2019年纳税不⾜ 2个⽉的，按 1个⽉的额度予以补贴；

超过 2个⽉但不⾜⼀年的，按 2个⽉的额度予以补贴。

⼆、申报对象

在杭登记注册、2019年全年纳税额在 50万元以下的商

贸、餐饮、旅游⽂化、住宿、交通运输、物流配送等⾏业的

⼩微企业。其中，2019年纳税期限不⾜⼀年的，按照已缴纳

⾦额和⽉份数换算成全年纳税额。

三、操作流程

（⼀）申报。符合申报条件的⼩微企业向税务登记所在地

政府（管委会）主管部⻔提出申请。

（⼆）审核。属地政府（管委会）主管部⻔牵头进⾏初审，

汇总形成《杭州市商贸服务企业补贴申报汇总表》（⻅附表）

上报市商务局；市商务局牵头组织市⽂⼴旅游局、市交通局、

市发改委、市税务局等主管部⻔复核。

（三）兑现。属地政府（管委会）根据复审结果，及时兑

现政策资⾦。

四、职责分⼯



（⼀）市商务局：负责政策解读、辅导宣传、申报审核

⼯作等⼯作；负责分管⾏业企业补贴申报指导、复核等⼯作。

（⼆）市⽂⼴旅游局、市交通局、市发改委：负责分管⾏

业企业补贴申报指导、复核等⼯作。

（三）市财政局：按现⾏财政体制落实市本级分担资⾦。

（四）市税务局：测算商贸、餐饮、旅游⽂化、住宿、交

通运输、物流配送等⾏业的⼩微企业 2019年全年分区、县

（市）、管委会缴纳增值税参考数据，发属地政府（管委会）

和市商务局⽐对；协助审核企业税收数据。

（五）属地政府（管委会）：做好组织申报、申报材料审

核、政策兑现、资⾦保障、监督管理等⼯作。



附表

杭州市商贸服务企业补贴政策申报汇总表

报送单位（盖章）： （⾦额单位：万元）

序

号

申报企业名

称

所属⾏业

（商贸、餐

饮、旅游⽂

化、住宿、

交通运输、

物流配送）

申请补贴

⾦额

2019年依法缴纳增值税情况

法定代表

⼈
联系电话

公司纳税

登记注册

地址

（纳税满

⼀年的）

全年纳税

总额

（纳税

不⾜⼀

年的）换

算成全

年纳税

总额

2019年

增值税

⽉均纳

税额

社会信⽤

代码

合计

审核意⻅

注：2019年依法缴纳增值税情况由市税务局提供数据。



附件⼋：

加⼤对物业服务企业扶持⼒度政策实施细则
⼀、政策内容

对参与属地疫情防控⼯作的住宅⼩区物业服务企业，政

府可按照在管住宅建筑⾯积每⽉每平⽅⽶ 0.5元的标准给予

两个⽉补助，与住宅⼩区在同⼀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物业管理

⽤房、社区配套⽤房等⾮住宅房屋不纳⼊补助核算范围。其

中，与街道（乡镇）、社区等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的⽼旧住宅

⼩区、安置房⼩区，由属地政府（管委会）根据物业服务企

业参与疫情防控⼯作的⽀出成本等进⾏综合核算，补助标准

不超过每⽉每平⽅⽶ 0.5元。

⼆、申报对象

已签订物业服务合同，2020年 2⽉、3⽉按照政府要求

落实疫情防控⼯作到位的城镇住宅⼩区物业服务企业，因疫

情防控⼯作不到位被属地政府或主管部⻔查处的物业服务

企业除外。

三、操作流程

（⼀）申请。物业服务企业根据参与在管住宅⼩区疫情

防控⼯作实际情况，如实填报申请表并附物业服务合同等相

关材料，向住宅⼩区所在街道（乡镇）提出申请。

（⼆）审核。街道（乡镇）收到物业服务企业申请后，

对物业服务企业履⾏疫情防控⼯作情况进⾏确认，对补助对

象、补助标准、补助⾯积、补助⾦额等事项进⾏初审，报区、



县（市）、管委会住建部⻔；区、县（市）、管委会住建部

⻔对补助对象、补助标准、补助⾯积、补助⾦额等事项进⾏

审核，形成本区域内的申报清单，报市住保房管局；市住保

房管局对区、县（市）、管委会申报清单进⾏复核。

（三）兑现。区、县（市）、管委会根据复核结果,及时

兑现政策补助。

四、职责分⼯

（⼀）市住保房管局：负责政策解读、辅导宣传、核准

等⼯作。

（⼆）市财政局：按现⾏财政体制落实市本级分担资⾦。

（三）属地政府（管委会）：负责组织申报、审核把关、

政策兑现、资⾦保障、监督管理等⼯作。



附表 1

物业服务企业疫情防控补助资⾦申请表

住宅⼩区名称

物业服务企业

联系⼈ 联系电话

⼩区概况

地址：

住宅建筑⾯积： （平⽅⽶）

⼩区类别：

落实属地疫情

防控⼯作情况

（可另附）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

年 ⽉ ⽇

社区意⻅

经核实，该物业服务企

业实际参与了属地疫情

防控⼯作，拟同意其申

报补助资⾦。

（盖章）

年 ⽉ ⽇

街道（乡

镇）意⻅

经审核，该项⽬符合申报

条件，补助标准为每⽉每

平⽅⽶ 元，补助⾯

积

平⽅⽶，补助⾦

额

元。

（盖章）

年 ⽉ ⽇

住建部⻔

审核意⻅

经审核，该项⽬符合申报条件，补助标准为每⽉每平⽅⽶
元，补助⾯积 平⽅⽶，补助⾦额

元，其中市级资⾦应补助 元。

（盖章）

年 ⽉ ⽇



注：申请表随附物业服务合同。



附表 2

物业服务企业疫情防控补助资⾦申报清单

序号 住宅⼩区 住宅建筑⾯积

（平⽅⽶）

拟补助资⾦额

（元）

物业服务企业

合计合计合计

（个） （平⽅⽶） （元）

住建部⻔（盖章）

年 ⽉ ⽇



附件九:

发放企业员⼯租房补贴政策实施细则
⼀、政策内容

对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、2019年全年⼯资收⼊低于

7.2万元、未承租公租房和未享受政府住房补贴且在外租住

房屋的企业员⼯，政府给予每⼈ 500元租房补贴(夫妻双⽅限

享受⼀次)。

⼆、申报对象

申报对象需符合下列条件：

1.在杭州注册登记且依法缴纳税收的企业⼯作，2019年

以来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；

2.2019年全年⼯资收⼊低于 7.2万元，不⾜⼀年的参照

该收⼊标准按⽉折算（富阳区、临安区、桐庐县、淳安县、

建德市可根据当地收⼊⽔平制定收⼊标准）；

3.本⼈或配偶在疫情应急响应期间，均未承租公租房、

⼈才房、蓝领公寓等各类政府保障房或享受政府住房补贴等

情况；

4.本⼈或配偶在疫情应急响应期间在外租房（不含租住

企业⾃有住房），并签订有效的租房合同。

5.本⼈或配偶在杭州市名下⽆房。

三、操作流程

（⼀）申报。疫情结束后，符合条件的企业员⼯个⼈

可以向所在企业提出申请，企业初审后，将企业负责⼈签



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的《2020年疫情防控企业员⼯租房补贴

申报汇总表》（附表）上报属地政府（管委会）主管部

⻔；

（⼆）审核。属地政府（管委会）主管部⻔对企业上

报的员⼯信息进⾏⽐对筛查，提出审核意⻅并确定发放名

单，正式⾏⽂上报市经信局。市经信局会同市级相关部⻔

对发放名单进⾏联审，提出复核意⻅。

（三）兑现。属地政府（管委会）根据复核意⻅，及

时下达补助资⾦⾄企业，并由企业发放⾄各员⼯。

四、职责分⼯

（⼀）市经信局：负责政策解读、辅导宣传、复核等

⼯作。

（⼆）市⼈⼒社保局：指导属地部⻔核实企业员⼯社

保缴纳信息。

（三）市住保房管局：指导属地部⻔核实企业员⼯享

受公租房、⼈才房、蓝领公寓等各类政府保障房或享受过

政府住房补贴等信息；核实员⼯个⼈或夫妻在杭州市名下

是否有房。

（四）市税务局：指导属地部⻔核实企业员⼯⼯资收

⼊。

（五）市财政局：按现⾏财政体制落实市本级分担资

⾦。

（六）属地政府（管委会）：负责组织申报、审核把



关、政策兑现、资⾦保障、监督管理等⼯作。



附表

2020年疫情防控企业员⼯租房补贴申报汇总表

企业
名称 所在区、

县（市）注册
登记号
员⼯
姓名 身份证号 配偶

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⽅式

1

2

3

4

5

6

企

业

承

诺

我司郑重承诺：经审核，以上员⼯及其配偶信息属实。上述所有员⼯
均符合以下条件：
1.2019年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；
2.2019年全年⼯资收⼊低于7.2万元；不⾜⼀年的参照该收⼊标准按

⽉折算；
3.本⼈或配偶在疫情应急响应期间，都没有承租公租房、⼈才房蓝领

公寓等各类政府保障房或享受过政府住房补贴等情况；
4.本⼈或配偶在疫情应急响应期间在外租房。
如有不实，我公司愿承担法律责任。

企业联系⼈： 联系⽅式：

企业负责⼈签名： （企业盖章）

2020年 ⽉ ⽇

审核意⻅
2020年 ⽉ ⽇
（盖章）

备注 本表格⼀式三份，电⼦版本同步报送



附件⼗:

统筹解决返⼯⼈员过渡性住宿政策实施细则
⼀、政策内容

由属地政府统⼀协调⼀批宾馆酒店，以优惠价格出租给

相关企业，解决员⼯临时过渡性住宿，具体补助标准等按属

地政府制定的办法执⾏。全市统筹床位 5万张以上，共安排

2亿元予以补助。

⼆、申报对象

在杭州登记注册并依法缴纳税收、需要解决返⼯员⼯

临时过渡性住宿的企业。

申请过渡性住宿的企业员⼯需符合以下要求：

1.外地⾮重点疫区的返杭员⼯；

2.暂⽆住房或未租房，需临时过渡的员⼯；

3.企业因疫情防控需要集中安排临时性住宿并统⼀安排

接送的员⼯。

三、操作流程

（⼀）确定酒店名单：属地政府(管委会)⽐选确定宾馆

酒店名单，并告知有需要的企业。

（⼆）商洽：在属地政府(管委会)确定的宾馆酒店名单

中，企业可⾃⾏选择商洽。

（三）补贴：属地政府(管委会)补贴给提供优惠价格的

宾馆酒店。

四、职责分⼯



（⼀）市经信局：负责承担政策解读、辅导宣传等⼯作，

牵头统筹制定5万张床位各区县（市）分配计划，提供全市

开复⼯企业名单。

（⼆）市商务局:负责会同市公安局，提供可供临时性过

渡⽤房的宾馆酒店名单，协助落实优惠价格。

（三）市卫健委：负责对企业和临时过渡性宾馆酒店的

防疫防控做好指导⼯作。

（四）市公安局：督促临时过渡性宾馆酒店做好接待、

服务等⼯作；协助市商务局做好临时性过渡⽤房的宾馆酒

店的选择确定⼯作。

（五）属地政府（管委会）：负责选择确定、公布定点宾

馆酒店名单、落实优惠价格，做好临时性过渡宾馆酒店的

疫情管控，指导企业与定点宾馆酒店按落实的优惠价格进

⾏结算，以及政策兑现、资⾦保障等⼯作。



附件⼗⼀：

引导解决双职⼯家庭“看护难”政策
实施细则

⼀、 政策内容

因疫情防控推迟开学，夫妻双⽅均在杭州市⾮公企业(不

含个体⼯商户)⼯作的双职⼯家庭中有就读本市⼩学及幼⼉

园⼦⼥，家中确⽆⼈照顾的，由⼀名家⻓带薪居家看护，带

薪居家看护家⻓所在的企业，可向企业税收登记所在地政府

（管委会）申请每⼈ 500元予以补助（含多名⼦⼥的家庭只

能按⼀名⼦⼥统计）。期间，企业不得解除劳动合同，劳动

合同到期的顺延⾄政府疫情防控措施结束。

⼆、 申报对象

领取补助需符合以下条件：

1.夫妻双⽅均在杭州市注册登记并依法纳税的⾮公企业

（不含个体⼯商户）⼯作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；

2.⼦⼥在我市⼩学、幼⼉园就读，开学前家中确⽆⼈照

料；

3.夫妻双⽅所在企业均在全市⼩学、幼⼉园正式开学⼀

周前复⼯；且企业复⼯后，夫妻⼀⽅带薪居家看护孩⼦⼀周

以上；

4.企业与带薪居家看护孩⼦的员⼯处于合同期内。

三、 操作流程

（⼀）申报。我市⼩学、幼⼉园开学后⼀周内，负责居



家看护的家⻓员⼯，填写《居家看护孩⼦申报表》（⻅附件），

经夫妻另⼀⽅所在企业确认后报所在企业（单亲家庭⽆需确

认）。

居家看护家⻓所在企业汇总本企业带薪居家看护员⼯

名册，报企业税务登记所在地政府（管委会）指定部⻔（具

体部⻔由各地政府明确）。

（⼆）审核。企业税务登记所在地政府(管委会)指定部

⻔牵头进⾏初审，并向市教育局上报审核结果；市教育局会

同相关部⻔进⾏复核。

（三）兑现。企业税务登记所在地政府（管委会）根据

审核结果，及时兑现政策补助。

四、职责分⼯

（⼀）市教育局：负责政策解读、辅导宣传、复核等⼯

作。

（⼆）市财政局：按现⾏财政体制落实市本级分担资⾦。

（三）属地政府（管委会）：做好组织申报、资料审核、

资⾦保障、政策兑现等⼯作。



附表 1：

⾮公企业员⼯疫情防控期间居家看护补贴申报表

申请⼈信息
（即延期开
学期间孩⼦
的看护⼈）

姓名 性别
出⽣
年⽉

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

所在企业
名称

所在企业复
⼯时间

申请⼈配偶
信息

姓名 性别
出⽣
年⽉

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

所在企业
名称

所在企业复
⼯时间

需看护的孩
⼦信息

姓名 性别 出⽣
年⽉

学段
（打√）

幼⼉园 □
⼩ 学 □

就读学校规
范全称

申请⼈配偶
所在企业审
批意⻅ 盖章：

⽇期：

申请⼈所在
企业意⻅

盖章：
⽇期：

填表说明：
1. 申请⼈为疫情防控期间居家看护的家⻓。
2. 看护孩⼦的⼀⽅在⾮公企业的单亲家庭视同符合条件，配偶信息栏可不填。
3. 如家庭中有不⽌ 1个孩⼦符合看护补贴条件，只填写其中 1⼈即可。
4. 此表由申请⼈所在企业汇总后，填写汇总表盖章后向企业所在地主管部⻔申
报。



附表 2：

⾮公企业员⼯疫情防控期间居家看护补贴申请汇总表

企业信
息

企业名称

企业地点

法⼈代表姓
名

联系电话

复⼯时间

申请⼈
信息

姓名 身份证号
申请⼈⼦
⼥姓名

⼦⼥身份证
号

申请⼈⼦⼥所在
学校

符合条
件申请
⼈总计

申请企
业审核
意⻅

盖章：
⽇期：

主管部
⻔审核
意⻅

盖章：
⽇期：



附件⼗⼆：

全⼒保障防疫物资采供政策实施细则
⼀、政策内容

⿎励医药流通企业采供急需防疫物资，其中对符合国家

防疫标准的⼝罩采取“平进平出”零利润销售的，政府给予0.5

元/只的补助，补助期限暂为政策印发之⽇起两个⽉。

⼆、申报对象

采取“平进平出”零利润销售符合国家防疫标准⼝罩的

药品零售企业及市级医药储备企业（仅限为在杭使⽤单位提

供批发、团购）。

三、操作流程

（⼀）申报。符合条件的企业于 2020年 6⽉底前向税

务登记所在地主管部⻔提出书⾯申请。申请包括：

1.《杭州市“平进平出”⼝罩补助申报表》（⻅附表）；

2.“平进平出”⼝罩的进销原始凭证等凭据。

（⼆）审核。属地主管部⻔牵头进⾏初审，初审结果书

⾯上报市商务局；市商务局牵头对上报情况进⾏复审。

（三）兑现。属地政府（管委会）根据复审结果，及时

兑现政策补助。

三、职责分⼯

市商务局：承担杭州市保障防疫物资采购（⼝罩）政策

解读、辅导宣传、申报审核⼯作的牵头管理职责。

市市场监管局、市经信局、市医保局、市发改委：负责审



核企业信⽤、合规性及价格核定等。

市财政局：按现⾏财政体制落实市本级分担资⾦。

属地政府（管委会）：做好组织申报、对申报数据审核把

关、政策兑现、资⾦保障、监督管理等⼯作。



附表

联系⼈： 联系电话： 填报⽇期：

注：企业按对应类别填写

杭州市“平进平出”⼝罩补助申报表
(申请单位盖章) 单位：万元 、只

基本
信息

单位名称

机构编码 成⽴时间

注册资本 信⽤等级

法定代表⼈ 联系电话

企业地址

⼝罩
进销量

类别 “平进”量 “平出”量 核定量

零售企业

储备企业

申请单位法⼈签字 申请补助总额

审核
意⻅

备注：



附件⼗三：

加⼤法律援助⼒度政策实施细则
⼀、政策内容

深化“⾛亲连⼼三服务”，组织成⽴律师公益服务团，

为企业在疫情防控期间引发的法律问题或纠纷，从法律层

⾯提供帮助。根据企业需求出具专业法律意⻅，为企业提

供法律咨询，解答法律问题或提供解决路径指引。对于企

业员⼯因疫情引起的劳动合同纠纷、薪酬纠纷等，符合经

济困难条件的，给予法律援助。

⼆、服务对象

疫情防控期间，遇到复⼯复产、劳动合同、薪酬等法

律问题或纠纷的企业及企业员⼯。

三、操作流程

（⼀）查阅《企业复⼯复产相关政策、法律问题解

答》

可以登录以下⽹站：

1.杭州市司法局⽹站:http://sf.hangzhou.gov.cn/。

2.杭州市律师协会⽹站:http://www.hzlawyer.net/。

（⼆）法律咨询

扫描⼆维码，加⼊“应对新冠疫情律师咨询室”微信群

（⼆维码将在杭州市律师协会⽹站上定期更新）。

（三）“杭州市企业复⼯复产公益律师服务团”

联系⼈：沈海鸥



联系电话：18958138681

电⼦邮箱：office@hzlawyer.net

（四）法律援助

1.企业员⼯可向单位所在地或者劳动合同履⾏地法律援

助中⼼提出申请。防控期间，建议通过“12348 杭州法⽹”

（http://12348hz.zjsft.gov.cn/public/index.jsp）、浙⾥办

app 以及“浙江法律援助”微信公众号、微信⼩程序等在线办

理⽅式提交法律援助申请。

（浙江法律援助公众号）

2.申请法律援助应提供身份证明、经济困难证明以及事

项证明材料。经济困难标准按照申请⼈住所地或受理申请

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⼈⺠政府确定的低收⼊家庭⼈均收

⼊标准执⾏。

四、职责分⼯

（⼀）市经信局：做好“⾛亲连⼼三服务”有关⼯作。

（⼆）市司法局：成⽴“杭州市企业复⼯复产公益律师服

务团”，以政府购买服务的⽅式，⾯向全市商会组织、企业



和企业员⼯，提供法律咨询、政策解读、专项服务；编写

《企业复⼯复产相关政策、法律问题解答》宣传册，向社

会公布，供企业及社会公众使⽤；组织律师录制企业复⼯

复产政策法律问题视频资料，通过电视台、公交、地铁等

平台开展普法宣传；倡导和⿎励全市律师事务所为涉企纠

纷提供免费代理和调解服务。

（三）市市场监管局、市⼯商联：向企业、商会公布“杭

州市企业复⼯复产公益律师服务团”的服务⽅式和服务内

容；梳理汇总企业、商会集中反映的法律问题，并及时对

接公益律师服务团，为开展⼯作提供帮助；协助做好企业

复⼯复产相关法律、政策等宣传⼯作。


